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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公司广东绿润环境科技有限公司中标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

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2020 年 5 月 7 日，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公

司广东绿润环境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绿润”）收到招标代理机构广东省机
电设备招标中心有限公司发来的《中标通知书》?，确定广东绿润中标台山市台城城
区街道清扫保洁及垃圾收集清运服务采购项目（以下简称“本项目”）。 具体内容详
见《关于全资公司广东绿润收到中标通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31）。

2020 年 5 月 27 日， 公司收到了广东绿润与台山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就上
述中标项目签署的《台山市台城城区街道清扫保洁及垃圾收集清运服务采购项目
采购合同》（以下简称“本合同”），具体内容如下：

一、合同签署情况
近日，广东绿润与台山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签署了《台山市台城城区街道

清扫保洁及垃圾收集清运服务采购项目采购合同》， 双方就本项目采购的服务范
围、服务要求、服务费支付及履约保证金等协商一致。

本合同属于公司日常经营合同，不涉及关联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大
会审议。

二、合同当事人介绍
1、台山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地址：江门市台山市环南后街 31 号
台山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系台山市人民政府的职能部门。
2、广东绿润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佛山市顺德区大良街道县东路 24 号之一（11）（只限办公，不包括垃

圾暂存点及处理厂）
法定代表人：盛辉
注册资本：10,38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06 年 01 月 24 日
经营范围：环保技术、资源再生加工利用技术的研发；承接环保工程、污水处理

工程；环境污染防治工程；环境保护监测；管网建设监测维护；地下管线探测；摄影
测量与遥感技术；地质勘查技术服务；测绘服务；环境卫生清扫保洁服务；城市生活
垃圾清扫、收集、运输服务；市政设施维护维修管理服务；沟渠、下水道、河涌、化粪
池的清疏及保洁服务；河涌治理、修复；工业废物、固体废物、城市生活垃圾的回收
利用、处置服务；炉渣清运处置服务；绿化垃圾、建筑垃圾、废旧木料的清运及资源
化利用；大件家私垃圾拆解及资源化利用；土壤修复；工业、生活、河涌污泥处理、处
置；生活垃圾渗滤液清运、处置；（以上项目不含危险废品）；园林绿化工程的施工、
养护服务；承接：市政公用工程、给排水工程、土石方工程、建筑装饰和装修工程；建
筑物拆除（不含爆破）；有害生物防治服务；道路货物运输（凭有效许可证经营）；物

业管理；机械设备经营租赁；销售：环保产品；生产、销售：新型环保建筑材料及工程
施工材料（生产地另设）。

广东绿润为公司的全资公司。 公司、广东绿润与台山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合同的主要内容
甲方（发包方）：台山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乙方（承包方）：广东绿润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甲乙双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 等有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按照本项目的招标结果、采购文件、乙方的投标文件及澄清文
件和中标通知书的要求，经双方协商一致，订立合同如下：

（一）服务范围及服务要求
1、服务范围：以实际或甲方指定的范围为准。 项目实施过程中，对服务面积发

生增加或减少的（如服务范围内新建、扩建、改建道路等），增减面积 5,000㎡/ 年以
内（含 5,000㎡），合同价不予调整；增减面积超过 5,000㎡/ 年（不含 5,000㎡），超出
部分按实结算，但增减面积累计不得超过原合同的 10%。 服务期内增减的服务费在
年底集中结算。

2、主要服务内容
（1）负责服务范围内所有主次干道、一至四级道路、所有大街小巷、城中村及居

民住宅区明渠、人行道、道路内的小公园、绿化带、绿化地、草地、健身休闲场地等公
共场地；公共厕所、垃圾中转站、垃圾临时收集点、及一切空旷的场地等地面清扫保
洁。 城区内公共设施、道路栏杆、垃圾箱（桶）、果皮箱、乱张贴、乱写乱画、“三乱广
告”、牛皮癣清理、装修渣土等其他杂物均属清扫保洁范围。

（2）承包服务期负责对内新建、扩建、改建道路（含绿化带、绿化地）的清扫保洁
和现有及新增垃圾收集站点的垃圾清运（不包括绿化带、绿化地的修剪和养护）。

（3） 负责台山市城市管理局环卫管理处管辖的 19 座中转站及 120 个临时垃圾
收集点的日常管理、维护及周边环境卫生的清扫冲洗、消毒药物消杀等管理工作；
负责将垃圾收集站点的垃圾清运至垃圾处理场。

（二）总服务费、服务费支付及履约保证金
1、合同总服务费暂定为：人民币 362,901,200.07 元（大写：人民币叁亿陆仟贰佰

玖拾万壹仟贰佰元零柒分），其中首年服务费为：人民币 68,354,100.00 元（大写：人
民币陆仟捌佰叁拾伍万肆仟壹佰元整）。

2、合同价服务费包括：①各种设施、设备作业工具费（含日常维修费）、物料费、
员工着装费，员工的工资及补贴、水电费、企业管理费、各种车辆运输费、车辆维修
保养及年审保险费、各项培训费、办公费，各类税金，企业利润等一切费用；②遇台
风、暴雨、洪水等自然灾害时甲方临时抽调乙方人员、设备抗灾或参加突击作业发
生的一切费用，以及服务区域范围内政府举行的重大集会、大型会展、大型庆典、重

大节日、大型会议、各项检查、迎春花市等所产生的清扫保洁及垃圾清运费用。 ③招
标文件约定由乙方支付的招标代理服务费。 @ 3、本项目每年度服务费按以下
方式进行递增：①合同期第一年度（首年度）服务费不设递增；②自第二年度起（含
第二年度），当 90 分≤上一年度的年度考评综合得分≤100 分的，当年度服务费在
上一年度服务费的基础上递增 3%； 当 80 分≤上一年度的年度考评综合得分＜90
分的，当年度服务费在上一年度服务费的基础上递增 2%；当 70 分≤上一年度的年
度考评综合得分＜80 分的， 当年度服务费在上一年度服务费的基础上递增 1%；上
一年度的年度考评综合得分＜70 分或年度考核不合格的，当年度服务费不递增。 上
一年考评综合得分 =∑（上一年度各月考评得分）/12。

4、服务费支付：分期付款，每月支付的服务费 = 当年的服务总金额÷ 12 个月
- 上月考核罚款金额。 每月 15 号前，甲方在确定乙方已将上月工资发放给员工后，
甲方根据上月考核结果扣除相应罚款后，将环卫服务费金额通知乙方，乙方开具发
票给甲方，甲方凭发票将上月服务费转账给乙方。

5、履约保证金金额、缴纳、退还方式和期限
（1）乙方在收到《中标通知书》后 5 个工作日内，采用银行保函向甲方提交履约

保证金，本项目的履约保证金金额为人民币 200 万元整。
（2）履约保证金用于督促乙方履行服务承诺义务，如乙方在此轮服务期限内，不

履行服务合同，被有效较大投诉超过 3 次的，则履约保证金将被没收。 在签订合同 1
年后的第一个月开始，逐年退还 20%，如乙方没有违反服务合同规定的行为发生，则
余额至服务期满后一个月内退清（不计利息）。

（三）服务有效期
本项目服务期限为 3+1+1 年（基础期限为 36 个月，最长为 60 个月），从合同签

订生效之日起计算，即基础期限从 2020 年 7 月 1 日起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止。前三
年服务内，三年考核均为合格的，服务合同顺延一年，顺延当年考核合格的，服务合
同再顺延一年。

（四）双方责任
1、甲方的权利和义务
（1）有权按照相关的国家法律、地方法规和招标文件、投标文件、合同对乙方进

行监督；
（2）按照“服务范围及各项要求”和“考核标准和办法”验收乙方服务质量，并根

据合同约定进行扣罚和支付服务费。
2、乙方的主要权利和义务
（1）有按时收取服务款的权利；
（2）有要求甲方协调有关工作的权利；
（3）有按时发放人员工资并且保证其工资不低于约定标准的义务，购买人员劳

保，保险的义务；任何劳资纠纷全由乙方负责及依法及时处理。

（4）依法承担用人单位的所有责任，包括但不限于承担因工受伤、致残或死亡等
全部安全责任。

（五）违约责任
1、未经甲方同意，乙方不得将该项目发包或转包，否则将视乙方违约，甲方可以

单方面解除合同，并按服务费用总额的 10%处违约金。
2、合同期内乙方连续两个月或每年度内累计三个月的考核得分低于 60 分或满

意度达到二次得分低于 60 分的，甲方可以无条件向乙方发出解除合同通知书，乙方
不得有异议并解除合同。

3、如乙方不遵照上级部门要求，拒绝办理证照或资质证书，甲方有权解除合同。
4、服务期内，双方必须严格履行合同，在执行过程中，如遇未尽事宜，双方可协

商解决。
5、发生责任违约，且经协调不果，另一方可在签约所在地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六）争议解决
合同实施或与合同有关的一切争议应通过双方友好协商解决。如果友好协商不

能解决的，依法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七）合同生效
本合同自甲乙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四、合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项目预算金额为人民币 362,901,200.07 元，占公司 2019 年度经审计的营业收

入的 14.08%，占广东绿润 2019 年度经审计的营业收入的 58.06%。 本项目合同正式
签订并顺利实施后，将对公司市政环卫业务起到积极影响。

上述合同的签订和履行不影响公司的业务独立性，不存在因履行合同而对合同
对方形成依赖的情形。

五、风险提示
1、本次签订的项目合同的基础服务期限为 36 个月，最长为 60 个月，服务期限

较长，受外部环境、内部环境等的影响，本项目的实际进展情况存在不确定性。
2、本合同的实际进展情况、实际贡献的利润水平存在不确定性，故本次签订的

合同对公司当期和未来的盈利贡献均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提请广大投资者特别关注上述风险提示，公司将根据合同履行情况，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六、备查文件
《台山市台城城区街道清扫保洁及垃圾收集清运服务采购项目采购合同》。
特此公告。

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年五月二十七日

公司董事李建光先生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
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
三湘印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 2020 年 1 月 7 日在公司指

定媒体上披露了《关于董事减持股份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0-001），持有公司上市
后非公开发行 23,082,506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 1.68%）的董事李建光先生计划以集中
竞价方式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本公司股票，减持数量不超过 5,770,627 股（占本公司总股
本比例 0.42%）。 减持期间为集中竞价交易自减持计划预披露公告之日起 15 个交易日后
的 6个月内；大宗交易自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 3个交易日后 6个月内。

2020 年 5 月 5 日，公司收到李建光先生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进展情况的
告知函》：“截至 2020 年 5 月 5 日， 李建光董事未以任何方式减持其持有的公司股
份，减持计划时间已过半。”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6 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披露了《关于董事股份减持计划时间过半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0-027）。

2020 年 5 月 27 日，公司收到李建光先生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实施完毕的
告知函》，李建光先生于 2020 年 2 月 5 日到 2020 年 5 月 27 日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
式累计减持股数 5,770,627 股，占公司股本比例为 0.42%。截至 2020 年 5 月 27 日，李
建光先生本次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毕，现将减持实施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本次减持情况
（一）股东本次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
名称

减持
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

（元 /股）
减持股数
（股） 减持比例

李建光

集中竞价 20200506 4.01 146,000 0.0106%
集中竞价 20200507 3.97 148,000 0.0108%
集中竞价 20200508 3.99 59,000 0.0043%
集中竞价 20200511 3.98 253,900 0.0185%
集中竞价 20200512 3.95 220,500 0.0161%
集中竞价 20200513 3.95 137,500 0.0100%
集中竞价 20200514 3.94 129,300 0.0094%
集中竞价 20200515 3.92 204,500 0.0149%
集中竞价 20200518 3.88 301,764 0.0220%
集中竞价 20200519 3.87 112,500 0.0082%
集中竞价 20200520 3.81 402,200 0.0293%
集中竞价 20200521 3.74 692,200 0.0505%
集中竞价 20200522 3.61 1,000,000 0.0729%
集中竞价 20200525 3.65 100,000 0.0073%
集中竞价 20200526 3.62 1,517,900 0.1107%
集中竞价 20200527 3.65 345,363 0.0252%
合计 5,770,627 0.4208%

（二）股东本次减持前后股份情况

股东
名称

股份
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
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

李建光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 － － －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23,082,506 1.68% 17,311,879 1.26%

合计 23,082,506 1.68% 17,311,879 1.26%

二、其他相关说明
（一）李建光先生本次减持已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了预披露，减持实施情况与此前

已披露的减持计划一致，实际减持股份数量未超过计划减持股份数量，不存在违规
情形。

（二）除上述情形外，本次减持主体减持情况符合《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董
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
规及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李建光先生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
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四）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李建光先生本次减持计划已经实施完成。
三、备查文件
1、李建光先生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实施完毕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三湘印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5 月 28 日

证券代码：002596 证券简称：海南瑞泽 公告编号：2020-042

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子公司水泥窑协同处置一般废物技术改造项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近日，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肇庆市

金岗水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岗水泥”）收到肇庆市生态环境局下发的《肇庆市
生态环境局关于肇庆市金岗水泥有限公司水泥窑协同处置一般废物技术改造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审批意见》（肇环建【2020】15 号），肇庆市金岗水泥有限公司水泥
窑协同处置一般废物技术改造项目（以下简称“本项目”）已获得肇庆市生态环境局
的环评批复，现公司将本项目的有关内容公告如下：

一、项目概况
1、项目名称：肇庆市金岗水泥有限公司水泥窑协同处置一般废物技术改造项目
2、项目投资情况：项目总投资 6,221 万元。
3、项目建设内容：包括污泥预处理系统、铝灰仓、废布料预处理车间（破碎、临

时储存）、 废布料输送加料系统、 水泥窑入窑改造系统等， 主要利用现有工程的
2500t/d� 熟料水泥生产线进行一般固体废物的综合利用，批复的处理处置一般固体
废物规模为 28.50 万吨 / 年。

二、项目对公司的影响

本项目旨在通过将水泥生产与市政难点（包括市政污泥、印染污泥等）相结合，
实现一般固体废物的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处置。 金岗水泥在收取一部分固废处
置费用的同时， 能够利用水泥窑协同处理获得生产水泥所需的部分原材料以及能
源，最终达到资源的综合利用。

本项目的实施将成为金岗水泥又一新的利润增长点，对公司生态环保业务领域
的拓展、市政环卫业务间的协同发展以及公司未来的业绩有积极影响。

三、风险提示
1、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项目已收到肇庆市生态环境局的环评批复，但项目竣

工验收工作尚待完成，因此本项目对公司本年度业绩影响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2、本项目批复的处理处置一般固体废物规模为 28.50 万吨 / 年，未来项目实际

处置规模应按实际情况而定，因此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实际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000878 证券简称：云南铜业 公告编号：2020-031

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诉讼事项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本次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近日，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收到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传

票》，本公司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分行（以下简称民生银行昆明分行）
侵权责任纠纷上诉案件已被受理， 并确定案件二审开庭时间为 2020 年 6 月 4 日上
午 9:00。

2020 年 2 月 12 日，本公司收到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云 01 民初

3316 号民事判决书，对本公司与民生银行昆明分行诉讼事项作出了一审判决，判决
驳回本公司的诉讼请求。 在上诉期内本公司向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现已
受理。

本公司已对上述诉讼事项进行了披露，具体内容详见《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2019 年 4 月 3 日）、《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半年度报
告》（2019 年 8 月 30 日）和《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2020 年 4 月
10 日）中“重大诉讼、仲裁事项”章节内容，以及本公司于 2019 年 12 月 21 日披露的
《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诉讼事项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109） 和 2020

年 2 月 15 日披露的《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诉讼事项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0-007）。

二、本次诉讼事项进展情况
本公司收到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传票》，载明本公司与民生银行昆明分行上诉

案件开庭时间为 2020 年 6 月 4 日上午 9:00。
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已受理本公司上诉，案件处于二审阶段。
三、简要说明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止本公告日，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没有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四、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由于上述案件尚未开庭，本次诉讼对本公司利润的影响尚不确定。 本公司将就

本次诉讼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一）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传票。
特此公告。

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5 月 27 日

证券代码：300054 � � � � � � 证券简称：鼎龙股份 � � � � � � 公告编号：2020-044

湖北鼎龙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人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湖北鼎龙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报告及摘要已于 2020 年 5 月 28 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请

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湖北鼎龙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5 月 28 日

证券代码：000863 证券简称：三湘印象 公告编号：2020-033

三湘印象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特别提示 ：
1、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0 年 5 月 27 日下午 14: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0

年 5 月 27 日上午 9: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时间为
2020 年 5 月 27 日上午 9:15 至下午 15:00 间的任意时间。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上海市杨浦区逸仙路 333 号湘海大厦 12 楼会议室；
4、会议召集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许文智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15 人，代表股份总数 661,573,257 股，占上市公

司总股份数的 49.5983％；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共 6 人，代表股份总数 23,916,956 股，占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比例为 1.7931％；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9 人， 代表股份总数 637,656,301
股，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比例为 47.8052％。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7 人，代表股份总数 30,540,556 股，占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比例为 2.2896％；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共 1 人，代表股份总数 789,300 股，占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比例为 0.059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6 人，代表股份总数 29,751,256 股，占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比例为 2.2304％。

3、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本次股东大会鉴证律师现场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高
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本次股东大会提案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二）提案详细表决情况如下：
1、议案名称：公司《2019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股）

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比例（%）

股数
（股）

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比例（%）

股数
（股）

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比例（%）

总表决情况 661,573,157 99.9999 100 0.0001 0 0.0000
中小股东表
决情况 30,540,456 99.9997 100 0.0003 0 0.0000

2、议案名称：公司《2019 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股）

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比例（%）

股数
（股）

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比例（%）

股数
（股）

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比例（%）

总表决情况 661,573,157 99.9999 100 0.0001 0 0.0000
中小股东表
决情况 30,540,456 99.9997 100 0.0003 0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 2020 年度以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总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股）

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比例（%）

股数
（股）

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比例（%）

股数
（股）

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比例（%）

总表决情况 661,573,157 99.9999 100 0.0001 0 0.0000
中小股东表
决情况 30,540,456 99.9997 100 0.0003 0 0.0000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19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股）

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比例（%）

股数
（股）

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比例（%）

股数
（股）

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比例（%）

总表决情况 660,193,157 99.7914 1,380,100 0.2086 0 0.0000
中小股东表
决情况 29,160,456 95.4811 1,380,100 4.5189 0 0.0000

5、议案名称：关于 2020 年度预计新增对外担保事项的议案；
审议结果：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议案，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2/3� 以上审议通过；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股）

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比例（%）

股数
（股）

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比例（%）

股数
（股）

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比例（%）

总表决情况 660,193,157 99.7914 1,380,100 0.2086 0 0.0000
中小股东表
决情况 29,160,456 95.4811 1,380,100 4.5189 0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续聘 2020 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股）

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比例（%）

股数
（股）

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比例（%）

股数
（股）

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比例（%）

总表决情况 661,573,157 99.9999 100 0.0001 0 0.0000
中小股东表
决情况 30,540,456 99.9997 100 0.0003 0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关于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一）
审议结果：通过；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股）

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比例（%）

股数
（股）

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比例（%）

股数
（股）

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比例（%）

总表决情况 193,239,676 99.9999 100 0.0001 0 0.0000
中小股东表
决情况 30,540,456 99.9997 100 0.0003 0 0.0000

关联股东三湘控股（持股 279,489,084 股）、黄辉先生（持股 176,806,302 股）、许
文智先生（持股 8,675,742 股）、陈劲松先生（持股 3,362,353 股）对该事项回避表决。

关于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二）
审议结果：通过；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股）

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比例（%）

股数
（股）

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比例（%）

股数
（股）

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比例（%）

总表决情况 193,056,370 99.9999 100 0.0001 0 0.0000
中小股东表
决情况 30,540,456 99.9997 100 0.0003 0 0.0000

关联股东三湘控股（持股 279,489,084 股）、黄辉先生（持股 176,806,302� 股）、陈
劲松先生（持股 3,362,353 股）、黄建先生（持股 8,859,048 股）对该事项回避表决。

关于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三）
审议结果：通过；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股）

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比例（%）

股数
（股）

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比例（%）

股数
（股）

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比例（%）

总表决情况 205,277,771 99.9999 100 0.0001 0 0.0000
中小股东表
决情况 30,540,456 99.9997 100 0.0003 0 0.0000

关联股东三湘控股（持股 279,489,084 股）、黄辉先生（持股 176,806,302� 股）对该
事项回避表决。

关于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四）
审议结果：通过；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股）

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比例（%）

股数
（股）

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比例（%）

股数
（股）

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比例（%）

总表决情况 644,038,367 99.9999 100 0.0001 0 0.0000
中小股东表
决情况 30,540,456 99.9997 100 0.0003 0 0.0000

关联股东许文智先生（持股 8,675,742 股）、黄建先生（持股 8,859,048 股）对该事
项回避表决。

8、议案名称：关于授权公司董事会审批土地储备投资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股）

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比例（%）

股数
（股）

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比例（%）

股数
（股）

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比例（%）

总表决情况 661,573,157 99.9999 100 0.0001 0 0.0000
中小股东表
决情况 30,540,456 99.9997 100 0.0003 0 0.0000

9、议案名称：关于授权公司董事会审批对控股子公司投资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股）

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比例（%）

股数
（股）

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比例（%）

股数
（股）

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比例（%）

总表决情况 661,573,157 99.9999 100 0.0001 0 0.0000
中小股东表
决情况 30,540,456 99.9997 100 0.0003 0 0.0000

10、议案名称：关于变更公司会计政策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股）

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比例（%）

股数
（股）

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比例（%）

股数
（股）

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比例（%）

总表决情况 661,573,157 99.9999 100 0.0001 0 0.0000
中小股东表
决情况 30,540,456 99.9997 100 0.0003 0 0.0000

1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股）

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比例（%）

股数
（股）

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比例（%）

股数
（股）

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比例（%）

总表决情况 639,296,014 99.7846 1,380,100 0.2154 0 0.0000
中小股东表
决情况 29,160,456 95.4811 1,380,100 4.5189 0 0.0000

关联股东许文智先生（持股 8,675,742 股）、陈劲松先生（持股 3,362,353 股）、黄
建先生（持股 8,859,048 股）对该事项回避表决。

1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监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股）

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比例（%）

股数
（股）

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比例（%）

股数
（股）

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比例（%）

总表决情况 660,193,157 99.7914 1,380,100 0.2086 0 0.0000
中小股东表
决情况 29,160,456 95.4811 1,380,100 4.5189 0 0.0000

13、议案名称：公司《2019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股）

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比例（%）

股数
（股）

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比例（%）

股数
（股）

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比例（%）

总表决情况 661,573,157 99.9999 100 0.0001 0 0.0000
中小股东表
决情况 30,540,456 99.9997 100 0.0003 0 0.0000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公司独立董事向本次股东大会提交了《2019 年度述职报告》并进行了述职。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君合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二）律师名称：梁程、周芙蓉；
（三）结论性意见：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会议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
的表决程序以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一）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二）君合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关于三湘印象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三湘印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5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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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湘印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股份减持计划实施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三湘印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10 日召

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公司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
的议案》。 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12 日在指定媒体披露的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第九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9-019）。 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29 日召开
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公司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
案》。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30 日在指定媒体披露的《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9-041）。

因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三湘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湘建筑”）业
务发展需要，三湘建筑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五角场支行（以下简称“兴业
银行”）申请金额为人民币壹亿元整的主体授信，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湘源房地产
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湘源”）以其自有房产作为抵押物，为前述借款事项
提供抵押担保。 本公司为上述事项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现因该担保即将到期，公司决定将上述担保展期，拟展期至 2021 年 3 月 17 日。
本次担保已经 2020 年 5 月 27 日召开的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 内容详
见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28 日在指定媒体披露的《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
告编号：2020-033）。 本次担保前后公司对三湘建筑提供的担保余额均为 3 亿元整，
本次担保后公司 2020 年度对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子公司可用担保额度剩余 9.5
亿元，资产负债率不超过 70%的子公司可用担保额度剩余 19.5 亿元。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上海三湘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1996年 10月 7日

注册地址 上海市杨浦区逸仙路 333号二楼

法定代表人 黄建

注册资本 人民币 5000万元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专业承包钢结构工程（三级），施工总承
包市政公用工程（三级），绿化养护，绿化工程。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三湘（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其 100%股权

是否失信被执行人 否
2、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2020年 3月 31日（未经审计） 2019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604,974.29 658,775.03
负债总额 598,164.60 648,127.29
银行贷款总额 10,000.00 10,000.00
流动负债总额 598,164.60 648,127.29
净资产 6,809.69 10,647.74

2020年 1月 -3月（未经审计） 2019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16,879.78 45,607.50
利润总额 -5,114.49 2,270.71
净利润 -3,838.06 1,645.31

三湘建筑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信用状况良好。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次担保事项为担保展期，除担保时间外，其余与前次担保协议内容一致。根据

公司全资子公司三湘建筑业务发展需要，三湘建筑拟向兴业银行继续申请金额为人
民币壹亿元整的主体授信，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湘源以其自有的位于上海市宝山区
长江西路 200 号 101 室、102 室、2-4 层、501 室、502 室房产作为抵押物，为前述借款
事项提供抵押担保。 本公司为上述事项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拟展期至 2021
年 3 月 17 日。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本次对全资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事项是为满足其生产经营及满

足项目开发的需要；本次被担保对象为公司的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全资子公司，本次
担保未提供反担保。 基于对三湘建筑资产质量、经营情况、行业前景、偿债能力、资
信状况等情况的全面评估，董事会认为其信用状况良好，具备相应的偿债能力，在
担保期限内公司有能力控制控股子公司的生产经营管理风险及决策，可及时掌控其
资信状况，确保担保风险处于可控范围内。 为上述子公司提供担保不会损害公司和
股东权益，同意上述担保事项。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 2020 年 5 月 27 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参股公司提供担保总额度为 4.07

亿元，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合并报表归属母公司净资产 6.95%；本次担保提供后上市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余额为 153,481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的比例为 26.24%，其中对合并报表外公司提供的担保累计余额为 22,881 万元，占公
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3.91%。 无逾期担保金额、涉及诉讼的担保金额
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损失金额。

三湘印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5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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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湘印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展期的公告


